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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各党支部： 

按照 10 月 27 日机关党支部书记会议要求，党政办等 32

个党支部均按期进行了支委会届中调整，结果已收悉。经 11

月 19 日机关党委委员会研究，同意调整结果，现批复如下： 

韩弥明同志为党政办党支部书记，张立付同志为副书

记，张立付同志为组织委员，张晗同志为宣传委员，赵新红

同志为纪检委员，郑青同志为保密委员； 

徐光翔同志为信息化办党支部书记，杨春节同志为副书

记，刘兵同志为组织委员，高琪娟同志为宣传委员，康琳琳

同志为纪检委员； 

彭庆刚同志为纪检巡察党支部书记，李南飞同志为副书

记，徐玉品同志为组织委员，许漩同志为宣传委员，赵学球

同志为纪检委员； 

王松华同志为审计处党支部书记，王恒同志为副书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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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慧同志为组织委员，王桂兰同志为宣传委员，何小佳同志

为纪检委员； 

韩平同志为组织部党支部书记，黄庆华同志为副书记，

江海波同志为组织委员，黄庆华同志为宣传委员，江海波同

志为纪检委员； 

张健同志为宣传部党支部书记，夏利明同志为副书记，

周晓璇同志为组织委员，曹雷同志为宣传委员，夏晓昀同志

为纪检委员； 

崔云同志为统战部党支部书记； 

林煦东同志为团委党支部书记，张志平同志为副书记，

张志平同志为组织委员，邢轶同志为宣传委员，邢轶同志为

纪检委员； 

姚莉同志为学生处党支部书记，周涛同志为副书记，卢

伟同志为组织委员，柯丹露同志为宣传委员，程玉磊同志为

纪检委员； 

沈兆梅同志为招就处党支部书记，李婧同志为副书记，

曹玮同志为组织委员，陈枫同志为宣传委员，汪娜娜同志为

纪检委员； 

孙裴同志为国合处党支部书记，刘巧红同志为副书记，

陈文东同志为组织委员，姜婕同志为宣传委员，刘巧红同志

为纪检委员； 

方明同志为发规处党支部书记，胡玉冰同志为副书记，

李鑫同志为组织委员，龙杰同志为宣传委员，胡玉冰同志为

纪检委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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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德军同志为人事处党支部书记，孙福同志为副书记，

刘国鼎同志为组织委员，陈公伟同志为宣传委员，陶佳同志

为纪检委员； 

曹成茂同志为教务处党支部书记，徐斌同志为副书记，

杨旸同志为组织委员，孙军锋同志为宣传委员，马泉同志为

纪检委员； 

武立权同志为科技处党支部书记，赵冠艳同志为副书

记，单国雷同志为组织委员，何承凤同志为宣传委员，王辉

同志为纪检委员； 

姜家生同志为研究生院教工党支部书记，崔文礼同志为

副书记，崔文礼同志为组织委员，周铃同志为宣传委员，昌

蔚同志为纪检委员； 

严迎春同志为财务处党支部书记，肖军同志为副书记，

王超同志为组织委员，卓常青同志为宣传委员，方民同志为

纪检委员； 

吴永辉同志为图书馆党支部书记，章恒同志为副书记，

秦秀同志为组织委员，万慧同志为宣传委员，赵争光同志为

纪检委员； 

刘社文同志为档案馆党支部书记，张媛媛同志为副书

记，胡晓玲同志为组织委员，邱艳同志为宣传委员，张媛媛

同志为纪检委员，缪爱英同志为统战委员； 

刘惠东同志为校工会党支部书记，宋齐同志为副书记，

李振宇同志为组织委员，张久辉同志为宣传委员，陈高潮同

志为纪检委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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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启涛同志为继续教育学院党支部书记，王安源同志为

副书记，王洁同志为组织委员，房文娟同志为宣传委员，王

成同志为纪检委员，徐支青同志为统战委员，孙芸同志为保

密委员； 

王华君同志为新农院党支部书记，王华斌同志为副书

记，许成林同志为组织委员，王秀梅同志为宣传委员，黄正

来同志为纪检委员； 

洪志生同志为农业园党支部书记，吴义礼同志为副书

记，洪志生同志为组织委员，谢彪同志为宣传委员，吴义礼

同志为纪检委员，谢彪同志为统战委员； 

桂祖祥同志为国资处党支部书记，朱先友同志为副书

记，刘飞同志为组织委员，范晔同志为宣传委员，梅林同志

为纪检委员； 

吴辰华同志为保卫处党支部书记，任建东同志为副书

记，邵家伟同志为组织委员，吴爱民同志为宣传委员，倪明

同志为纪检委员； 

丁金锁同志为基建处党支部书记，许甘芸同志为副书

记，张斌同志为组织委员，徐文俊同志为宣传委员，黄海燕

同志为纪检委员； 

吴文国同志为校医院党支部书记，朱培莲同志为副书

记，荣榕同志为组织委员，陈杨同志为宣传委员，金莉同志

为纪检委员； 

尹紫昕同志为幼儿园党支部书记，邓晓琼同志为组织委

员，李晓梅同志为宣传委员，曹红同志为纪检委员，李静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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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为青年委员； 

郭晓东同志为能源物管党支部书记，王敏达同志为副书

记，王政同志为组织委员，崔堂军同志为宣传委员，何兵同

志为纪检委员； 

胡明胜同志为饮食中心党支部书记，胡向东同志为副书

记，陶伟同志为组织委员，张奎同志为宣传委员，胡明胜同

志为纪检委员，赵铭军同志为统战委员； 

史青松同志为学生公寓党支部书记，张鹏达同志为副书

记，张鹏达同志为组织委员，李冬同志为宣传委员，殷勇同

志为纪检委员； 

汪勇同志为资产经营公司党支部书记，徐传军同志为副

书记，宋瑞同志为组织委员，刘鹏田同志为宣传委员，付建

民同志为纪检委员。 

此复。 

 

 

 

中共安徽农业大学机关委员会 

2021年 11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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